
江宁科字〔2015〕22号    
关于组织申报江宁区2015年 
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街道科技办、开发园区科技人才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围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支撑经济转型升级，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，为重大决策提供支撑，现就2015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重点

1.重点支持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、科技体制机制改革、“十三五”科技发展规划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大众创新创业等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决策咨询类研究。

2.优先支持区属有关单位与高校、科研单位联合申报项目，或有政府决策咨询需求的研究项目。

3.优先支持40岁以下中青年研究人员领衔开展的软科学研究。

二 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单位应为驻区高校、科研单位以及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区属有关单位。

2.申报项目应符合《指南》确定的领域，研究题目可自行确定。

3.申报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基础和工作积累，课题组成员相对稳定。有在研区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报本年度项目，一个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。

4.项目研究方案应具有创新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与江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，并提出初步的对策与建议。申报项目和研究报告引用或提供的数据应以最新数据为主，并保证真实、权威。

5.近三年内有应结未结的、暂缓暂停、强制中止和撤消科技项目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，不能申报本年度计划项目。

三、组织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驻区高校、科研单位申报的软科学研究项目由本单位主管部门审查推荐；区属有关单位申报的项目由各街道科技办、开发园区科技人才局、有关单位主管部门审查推荐。本计划拟安排10项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1.申报材料一律以A4纸打印和复印，按申报书封面、申报书、附件材料顺序左侧装订，一式三份，经有关单位主管部门、街道科技办或开发园区科技人才局审核盖章，于5月15日17:00前报送至江宁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A237号科技窗口（地址：江宁区金箔路666号，联系人：傅承曦，联系电话：68584302），并将《江宁区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书》电子稿发送至电子邮箱（2641059597@qq.com）。
2.附件材料主要包括：机关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机构代码证、科研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;申报单位与协作单位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的合作协议; 近几年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重要研究项目、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等证明材料；其它相关证明材料。
联 系 人：区科技局发展规划科   王文娟  朱光远

联系电话：52192634
附件：1、2015年江宁区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指南

      2、江宁区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书

3、软科学研究报告参考格式

4、软科学研究报告摘要编写格式

南京市江宁区科学技术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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